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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劳驾驶如何认定，不再只卡驾驶时长
6月1日起，新规以三维证据链让“隐形违法”无处遁形

记者 李文璇 报道

告别模糊

从“卡时间”到“全维画像”

驾驶人身体疲劳状态下驾驶车辆，易
出现视线模糊、精神恍惚、反应迟钝、瞬间
记忆消失等问题，严重时还会短暂睡眠，
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极易引发交通事
故。

长期以来，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
施条例》，疲劳驾驶的认定主要卡在“连续
驾驶4小时未休息20分钟”这一条硬指标
上。这种“唯时长论”在实际执法中往往面
临尴尬：一方面，事发时驾驶人是否处于
疲劳状态，认定较为困难；另一方面，部分
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存在过劳情况，影响了
道路交通安全。

新规最大的突破，在于打破了时长的
绝对局限，构建了更为严密的法律适用体
系。

首先是根据驾驶人群体细化疲劳驾
驶认定规则。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
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
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时至
次日6时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
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
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

其次是生理状态维度的技术铁证，这
也是新规最具威慑力的“杀手锏”。即便驾
驶时长未达标，若在事故调查中发现驾驶
员在事发前10分钟内因生理疲劳致双眼
完全闭合持续2秒以上，或疲劳程度脑电
波特征数值小于30，均可直接认定为疲劳
驾驶。在时速120公里的高速上，闭眼2秒
意味着盲开近67米，新规不再允许驾驶员
拿生命去赌这67米的运气。

最后是生活轨迹维度的溯源倒查。交
管部门有权对事发前的生活轨迹进行深
度调查。交通事故发生后，交警对机动车
驾驶人询问/讯问结果证实其处于精神难
以集中或精神恍惚、困倦等状态仍驾驶车
辆。交警对机动车驾驶人驾驶车辆出发前
睡眠状况和工作、饮食、用药、生活等情况
进行调查。如果查实驾驶员存在熬夜娱
乐、高强度劳作、服用嗜睡药物等情形，这
些“生活轨迹”将成为认定疲劳驾驶的间
接证据。

证据闭环

科技让“隐形违法”无处遁形

疲劳驾驶早就被写入了法律中。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
十二条，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的，不得
驾驶机动车。

不同的驾驶人群体违法的后果不同。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
法》，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
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
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
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
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
驾驶证一次记9分。除扣分以外，每次还要
罚款200元。其他车辆有疲劳驾驶行为，只
罚款不扣分。

然而，在法律实务中，疲劳驾驶往往
因为“取证难”而难以定责。新规的实施，
实际上是借助科技手段构建了一套完整
的证据链条。

通过北斗/GPS行驶记录、车载视频
监控（DMS）、脑电测量设备以及路面卡

口监控，执法部门可以轻易提取客观数
据。数据不会说谎，它让每一次侥幸的“硬
撑”和隐蔽的“微睡眠”都留下了不可磨灭
的电子痕迹。

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张柱
庭在接受采访时提到，身体疲劳其实是人
的生理状态，而人的生理状态可以通过设
备检测出来，这些细化的标准满足了技术
进步的要求。他说，大家应该树立正确的观
念，那就是法律法规不是用来限制自己，而
是为了保障安全的，“企业需要担当起主体
责任，公安机关也应当加强执法管理”。

湖北省律师协会交通管理与运输法
律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吴鹏飞表示，认定规
则的核心目的是保障出行安全，通常用于
大型货运和客运车辆，对于私家车驾驶
员，该规则一般用于发生交通事故后的定
责。

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若被通过“三维
体系”认定为疲劳驾驶，驾驶员极大概率
要承担事故的主要甚至全部责任。这不仅
意味着商业保险理赔可能面临拒赔风险，
若造成重大伤亡，还可能因触犯交通肇事
罪而面临严厉的刑事追责。

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
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

（GA/T 2372—2026）6月1日实施。针
对近期驾驶人、媒体关心的问题，记
者采访了标准起草负责人。

问：制定《机动车驾驶
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的
目的和适用范围是什么？

答：为准确认定事故
原因，规范事故中疲劳驾
驶调查认定工作，全国道
路交通管理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组织研究制定了《机
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
规则》。所以，制定这个标
准是用于交通事故调查
的，标准第1条就进行了明
确，即“本文件适用于道路
交通事故调查处理环节对
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行
为的认定”。

问：《机动车驾驶人
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关于

“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晚
10:00至次日凌晨6:00连续
驾驶超过2小时未停车休
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
20分钟的，以及客运机动
车驾驶人在24小时内累计
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的，应
认定为疲劳驾驶”的规定，
是否适用于出租车和网约
车？

答：标准中关于客运
机动车驾驶人认定疲劳驾
驶的这两种情形，是依据

《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
管理规范》（交运规〔2023〕
4号）的规定。经向交通运
输部确认，《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
管理规范》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
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即班车
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
动的驾驶员和车辆等，不涉及出租
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

问：《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
定规则》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
时间有没有特别规定？

答：标准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
驾驶时间没有特别规定，适用机动
车的一般规定，即机动车驾驶人连
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
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这
也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
六十二条第七项的规定。

据人民日报客户端

从6月1日起，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新规打破了以往“只看
驾驶时长”的局限性，采用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三维立体标准来综合判定驾驶员是否处于疲劳驾驶状态。
对于广大驾驶员及运输企业而言，这不仅是一次标准的更新，更是一场关于交通安全法律责任认定的深刻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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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行为维度

通过驾驶时间和休息时间长短来认定

生理状态维度

交通事故发生前10分钟内，驾驶员双眼完全闭合≥2
秒或疲劳程度脑电波特征判断数值小于30。交通事故发生
后，交警对机动车驾驶人询问、讯问结果证实其处于精神
难以集中或精神恍惚、困倦等状态仍驾驶车辆

生活轨迹维度

交警对机动车驾驶人驾驶车辆出发前，睡眠状况和工
作、饮食、用药、生活等情况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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